二手物品義賣會暨歲末愛心園遊會總結整理事項
1. 場地尋找:訂定活動日期後, 場地申請需在2個月前提出.(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文化廣場)

2. 活動之主辦單位訂定:經與慈信愛心協會與縣府社會局范萬炎局長協調後-~新竹縣政府為主辦單位,我們與慈信協會共同為承辦單位.

3. 因主辦單位為新竹縣政府,在場地及文宣(宣傳部份)得以節省許多人力與金錢的花費.(縣府會在活動前一週內向各大媒體發佈新聞稿, IC之音廣播節目,電視的跑馬燈都有呈現此次活動的訊息),若有優秀的弟兄姐妹願意設計網頁,可讓一般社會大眾朋友們更容易取得相關訊息.
4. 物資是此次活動最為重要的關鍵,建議事項如下:

a. 物資集散處需儘早確定(至少有25坪以上場地)

b. 整理物資人員編組,貨品訂價規範,紙箱收集等.

c. 協調對外之聯絡窗口,此次活動這個部份有待改善;避免善心人士無法與我們取得聯繫.

d. 收集物資人員,車輛運送編組,與各單位支分會各負責人之協調. 

e. 若支會內弟兄姐妹有特殊才藝(製作小禮品,食物….etc.), 也可賣出不少金額, 若以這次經驗來看, 食物的部份準備較為不足.
f. 拍賣的活動部份及所帶動之氣氛可考慮延用,效果很好.

g. 物資攤位之編排可更清楚,可先期尋找可擺放物資的架子; 尤以衣物,包包數量為最多.
h. 尋找捐贈單位可多加觀察目前較為需要的弱勢團體,(可請專人負責) 

i. 教友們可向有做生意的朋友們,告知此美好的訊息;他們一定會共襄勝舉,有力出力,有錢出錢.
(ex: 許多的朋友們捐贈或贊助食材,鴉子,酸菜,豆花,泡菜,粽子……)
       5. 桌,椅的借調部份,可尋找村里民活動中心或民間社團等(Free)

       6. 可與民間社團,相關政府機關(ex:衛生所,國稅局,青商會……)一同協辦.

    7. 地方意見領袖的參與可再加強,縣市長,教堂週邊鄰近的村里長.此次活動參與之地方意見領袖:社會局范萬炎局長,竹北市市民代表會杜文中副主席,市民代表蔡志環,竹北市衛生所主任等.
    8. 當天活動垃圾分類及處理需事先聯絡.(清潔大隊需派車到會場)
    9. 收入方式以園遊券發行,避免產生金錢上的困擾.

   10. 當日未賣出之物資處理,可全數捐出或留下次再義賣. 

以上事項若有不週全之處,敬請見諒;

